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

药品耗材采购项目公告

经党组会研究，决定采用询价方式采购一批试剂耗材用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项目，现诚邀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

一、项目名称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

药品耗材采购项目，总预算5.5万。（详细物品和参数详见附表1、2）

附表 1

	序号
	试剂、耗材
	规格
	数量

	1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5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1瓶

	2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6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1瓶

	3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5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1瓶

	4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6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1瓶

	5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5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5瓶

	6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6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5瓶

	7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5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5瓶

	8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6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5瓶

	9
	口蹄疫O型液相阻断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改进型）
	50-100份/盒
	10盒

	10
	口蹄疫A型液相阻断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改进型）
	50-100份/盒
	10盒

	11
	小反刍兽疫抗体试剂盒
	（96孔/板*4）盒
	1盒

	12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孔/板*2）盒
	1盒

	13
	猪瘟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孔/板*2）盒
	1盒

	14
	布氏菌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抗原
	10ML/瓶
	1瓶

	15
	超大号医疗废弃物包装袋80L
	
	100只

	16
	V型槽
	10个/包
	10包

	17
	酒精湿巾
	100片/盒
	5盒

	18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50个/盒
	10盒

	19
	200ul袋装枪头
	1000支/袋
	5袋

	20
	96孔板
	400ul
	5个

	21
	96孔板
	200ul
	10个

	22
	覆板膜（适配96孔板）
	\
	100贴


附表 2

	序号
	试剂耗材
	规格
	参数

	1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5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5株阳性血清，用于血凝抑制试验检测H5亚型 Re-15株禽流感病毒试验的阳性对照。

1.规格：2ml/瓶。

2.阳性血清系用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接种SPF鸡，采血、分离血清，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血凝抑制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8℃保存，有效期≥12个月；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无菌检验、剩余水分测定、真空度测定按现行《中国兽药典》附录进行检验，应符合要求。

▲6、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2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6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6株阳性血清，用于血凝抑制试验检测H5亚型 Re-16株禽流感病毒试验的阳性对照。

1.规格：2ml/瓶。

2.阳性血清系用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接种SPF鸡，采血、分离血清，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血凝抑制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8℃保存，有效期≥12个月；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无菌检验、剩余水分测定、真空度测定按现行《中国兽药典》附录进行检验，应符合要求。

▲6.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3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5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5株阳性血清，用于血凝抑制试验检测H7亚型Re-5株禽流感病毒试验的阳性对照。

1.规格：2ml/瓶。

2.阳性血清系用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接种SPF鸡，采血、分离血清，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血凝抑制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8℃保存，有效期≥12个月；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无菌检验、剩余水分测定、真空度测定按现行《中国兽药典》附录进行检验，应符合要求。

▲6.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4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6株）血凝抑制试验阳性血清
	2ml/瓶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6株阳性血清，用于血凝抑制试验检测H7亚型Re-6株禽流感病毒试验的阳性对照。

1.规格：2ml/瓶。

2.阳性血清系用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接种SPF鸡，采血、分离血清，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血凝抑制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8℃保存，有效期≥12个月；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无菌检验、剩余水分测定、真空度测定按现行《中国兽药典》附录进行检验，应符合要求。

▲6.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5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5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1.用途：禽流感病毒H5亚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用于H5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
2.抗原为禽流感病毒接种SPF鸡胚培养，收获鸡胚尿囊液，经纯化、甲醛溶液灭活后，加适宜稳定剂，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抗原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操作说明
5.1 血凝(HA)试验
5.1.1 在V型微量反应板中，每孔加0.025ml PBS。
5.1.2 第1孔加0.025ml抗原，反复抽打3~5次混匀。
5.1.3 从第1孔吸取0.025ml抗原加入第2孔，混匀后吸取0.025ml加入第3孔，如此进行2倍系列稀释至第11孔，从第11孔吸取0.025ml弃去。
5.1.4 每孔加0.025mlPBS。
5.1.5 每孔加入0.025ml1%(V/V)鸡红细胞悬液。
5.1.6 结果判定 将反应板在振荡器上震荡1~2分钟或轻扣反应板混合反应物，置室温20~30分钟或置2~8°C45~60分钟，当对照孔的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判定时，将反应板倾斜60度，观察红细胞有无泪珠状流淌，完全无泪珠样流淌(100%凝集)的最高稀释倍数判为血凝效价。
5.2 血凝抑制(HI)试验(鸭、鹅血清，必要时需要进行前处理，参考方法见注意事项)
5.2.1 根据HA试验测定的效价，如果抗原凝集价测定结果为1:1024(举例)，4个血凝单位(即4HAU)=1024/4=256 (即1:256)。取PBS9.0ml，加抗原1.0ml，即成1:10稀释，将1:10稀释液1.0ml加入到24.6mlPBS中，使最终浓度为1:256。
5.2.2 四个单位血凝单位检测检查4HAU的血凝价是否准确，应将配制的1:256稀释液进行系列稀释，使最终稀释度为1:2、1:3、1:4、1:5、1:6和1:7。然后从每一稀释度中取0.025ml，加入PBS0.025ml，再加入1%鸡红细胞悬液0.025ml，混匀。将血凝板置室温20~40分钟或置2~8°C40~60分钟，如果配制的抗原液为4HAU，则1:4稀释度将给出凝集终点；如果4HAU高于4个单位，可能1:5或1:6为终点；如果较低，可能1:2或1:3为终点。应根据检验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当调整，使工作液确为4HAU。
5.2.3 第2~11孔加入0.025ml PBS，第12孔加入0.05ml PBS。
5.2.4 第1~2孔加入0.025ml血清，第2孔血清与PBS充分混匀后吸0.025ml于第3孔，依次2倍系列稀释至第10孔，从第10孔吸取0.025ml弃去。
5.2.5 第1~11孔均加入0.025ml的4HAU抗原，在室温(20~25°C)下静置至少20分钟或2~8°C至少60分钟。
5.2.6 每孔加入0.025ml1%(V/V)的鸡红细胞悬液，震荡混匀，在室温(20~25°C)下静置20~40分钟或2~8°C40~60分钟，对照孔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
6.结果判定 以完全抑制4HAU抗原的最高血清稀释倍数判为该血清的HI抗体效价。当阳性对照血清的HI抗体效价与已知抗体效价误差不超过1个滴度，鸡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不高于1:4(若用处理后的鸭阴性血清，则抗体效价应低于1:10)时，试验方可成立。检测鸡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不高于1:8判为阴性，不低于1:16判为阳性；检测处理后的鸭和鹅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低于1:10判为阴性，不低于1:10判为阳性。
▲7.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6
	禽流感病毒H5亚型（Re-16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1.用途：禽流感病毒H5亚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用于H5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
2.抗原为禽流感病毒接种SPF鸡胚培养，收获鸡胚尿囊液，经纯化、甲醛溶液灭活后，加适宜稳定剂，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抗原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操作说明
5.1 血凝(HA)试验
5.1.1 在V型微量反应板中，每孔加0.025ml PBS。
5.1.2 第1孔加0.025ml抗原，反复抽打3~5次混匀。
5.1.3 从第1孔吸取0.025ml抗原加入第2孔，混匀后吸取0.025ml加入第3孔，如此进行2倍系列稀释至第11孔，从第11孔吸取0.025ml弃去。
5.1.4 每孔加0.025mlPBS。
5.1.5 每孔加入0.025ml1%(V/V)鸡红细胞悬液。
5.1.6 结果判定 将反应板在振荡器上震荡1~2分钟或轻扣反应板混合反应物，置室温20~30分钟或置2~8°C45~60分钟，当对照孔的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判定时，将反应板倾斜60度，观察红细胞有无泪珠状流淌，完全无泪珠样流淌(100%凝集)的最高稀释倍数判为血凝效价。
5.2 血凝抑制(HI)试验(鸭、鹅血清，必要时需要进行前处理，参考方法见注意事项)
5.2.1 根据HA试验测定的效价，如果抗原凝集价测定结果为1:1024(举例)，4个血凝单位(即4HAU)=1024/4=256 (即1:256)。取PBS9.0ml，加抗原1.0ml，即成1:10稀释，将1:10稀释液1.0ml加入到24.6mlPBS中，使最终浓度为1:256。
5.2.2 四个单位血凝单位检测检查4HAU的血凝价是否准确，应将配制的1:256稀释液进行系列稀释，使最终稀释度为1:2、1:3、1:4、1:5、1:6和1:7。然后从每一稀释度中取0.025ml，加入PBS0.025ml，再加入1%鸡红细胞悬液0.025ml，混匀。将血凝板置室温20~40分钟或置2~8°C40~60分钟，如果配制的抗原液为4HAU，则1:4稀释度将给出凝集终点；如果4HAU高于4个单位，可能1:5或1:6为终点；如果较低，可能1:2或1:3为终点。应根据检验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当调整，使工作液确为4HAU。
5.2.3 第2~11孔加入0.025ml PBS，第12孔加入0.05ml PBS。
5.2.4 第1~2孔加入0.025ml血清，第2孔血清与PBS充分混匀后吸0.025ml于第3孔，依次2倍系列稀释至第10孔，从第10孔吸取0.025ml弃去。
5.2.5 第1~11孔均加入0.025ml的4HAU抗原，在室温(20~25°C)下静置至少20分钟或2~8°C至少60分钟。
5.2.6 每孔加入0.025ml1%(V/V)的鸡红细胞悬液，震荡混匀，在室温(20~25°C)下静置20~40分钟或2~8°C40~60分钟，对照孔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
6.结果判定 以完全抑制4HAU抗原的最高血清稀释倍数判为该血清的HI抗体效价。当阳性对照血清的HI抗体效价与已知抗体效价误差不超过1个滴度，鸡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不高于1:4(若用处理后的鸭阴性血清，则抗体效价应低于1:10)时，试验方可成立。检测鸡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不高于1:8判为阴性，不低于1:16判为阳性；检测处理后的鸭和鹅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低于1:10判为阴性，不低于1:10判为阳性。
▲7.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7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5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1.用途：禽流感病毒H7亚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用于H7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
2.抗原为禽流感病毒接种SPF鸡胚培养，收获鸡胚尿囊液，经纯化、甲醛溶液灭活后，加适宜稳定剂，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抗原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操作说明
5.1 血凝(HA)试验
5.1.1 在V型微量反应板中，每孔加0.025ml PBS。
5.1.2 第1孔加0.025ml抗原，反复抽打3~5次混匀。
5.1.3 从第1孔吸取0.025ml抗原加入第2孔，混匀后吸取0.025ml加入第3孔，如此进行2倍系列稀释至第11孔，从第11孔吸取0.025ml弃去。
5.1.4 每孔加0.025mlPBS。
5.1.5 每孔加入0.025ml1%(V/V)鸡红细胞悬液。
5.1.6 结果判定 将反应板在振荡器上震荡1~2分钟或轻扣反应板混合反应物，置室温20~30分钟或置2~8°C45~60分钟，当对照孔的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判定时，将反应板倾斜60度，观察红细胞有无泪珠状流淌，完全无泪珠样流淌(100%凝集)的最高稀释倍数判为血凝效价。
5.2 血凝抑制(HI)试验(鸭、鹅血清，必要时需要进行前处理，参考方法见注意事项)
5.2.1 根据HA试验测定的效价，如果抗原凝集价测定结果为1:1024(举例)，4个血凝单位(即4HAU)=1024/4=256 (即1:256)。取PBS9.0ml，加抗原1.0ml，即成1:10稀释，将1:10稀释液1.0ml加入到24.6mlPBS中，使最终浓度为1:256。
5.2.2 四个单位血凝单位检测检查4HAU的血凝价是否准确，应将配制的1:256稀释液进行系列稀释，使最终稀释度为1:2、1:3、1:4、1:5、1:6和1:7。然后从每一稀释度中取0.025ml，加入PBS0.025ml，再加入1%鸡红细胞悬液0.025ml，混匀。将血凝板置室温20~40分钟或置2~8°C40~60分钟，如果配制的抗原液为4HAU，则1:4稀释度将给出凝集终点；如果4HAU高于4个单位，可能1:5或1:6为终点；如果较低，可能1:2或1:3为终点。应根据检验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当调整，使工作液确为4HAU。
5.2.3 第2~11孔加入0.025ml PBS，第12孔加入0.05ml PBS。
5.2.4 第1~2孔加入0.025ml血清，第2孔血清与PBS充分混匀后吸0.025ml于第3孔，依次2倍系列稀释至第10孔，从第10孔吸取0.025ml弃去。
5.2.5 第1~11孔均加入0.025ml的4HAU抗原，在室温(20~25°C)下静置至少20分钟或2~8°C至少60分钟。
5.2.6 每孔加入0.025ml1%(V/V)的鸡红细胞悬液，震荡混匀，在室温(20~25°C)下静置20~40分钟或2~8°C40~60分钟，对照孔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
6.结果判定 以完全抑制4HAU抗原的最高血清稀释倍数判为该血清的HI抗体效价。当阳性对照血清的HI抗体效价与已知抗体效价误差不超过1个滴度，鸡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不高于1:4(若用处理后的鸭阴性血清，则抗体效价应低于1:10)时，试验方可成立。检测鸡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不高于1:8判为阴性，不低于1:16判为阳性；检测处理后的鸭和鹅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低于1:10判为阴性，不低于1:10判为阳性。
▲7.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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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禽流感病毒H7亚型（Re-6株）血凝抑制试验抗原
	2ml/瓶
	1.用途：禽流感病毒H7亚型血凝抑制试验抗原，用于H7亚型禽流感抗体检测。
2.抗原为禽流感病毒接种SPF鸡胚培养，收获鸡胚尿囊液，经纯化、甲醛溶液灭活后，加适宜稳定剂，经冷冻真空干燥制成。抗原效价不低于7Log2。
3.试剂在-20℃以下保存，有效期≥24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应≥20个月。
4.试验结果阴阳性对照成立。
5.操作说明
5.1 血凝(HA)试验
5.1.1 在V型微量反应板中，每孔加0.025ml PBS。
5.1.2 第1孔加0.025ml抗原，反复抽打3~5次混匀。
5.1.3 从第1孔吸取0.025ml抗原加入第2孔，混匀后吸取0.025ml加入第3孔，如此进行2倍系列稀释至第11孔，从第11孔吸取0.025ml弃去。
5.1.4 每孔加0.025mlPBS。
5.1.5 每孔加入0.025ml1%(V/V)鸡红细胞悬液。
5.1.6 结果判定 将反应板在振荡器上震荡1~2分钟或轻扣反应板混合反应物，置室温20~30分钟或置2~8°C45~60分钟，当对照孔的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判定时，将反应板倾斜60度，观察红细胞有无泪珠状流淌，完全无泪珠样流淌(100%凝集)的最高稀释倍数判为血凝效价。
5.2 血凝抑制(HI)试验(鸭、鹅血清，必要时需要进行前处理，参考方法见注意事项)
5.2.1 根据HA试验测定的效价，如果抗原凝集价测定结果为1:1024(举例)，4个血凝单位(即4HAU)=1024/4=256 (即1:256)。取PBS9.0ml，加抗原1.0ml，即成1:10稀释，将1:10稀释液1.0ml加入到24.6mlPBS中，使最终浓度为1:256。
5.2.2 四个单位血凝单位检测检查4HAU的血凝价是否准确，应将配制的1:256稀释液进行系列稀释，使最终稀释度为1:2、1:3、1:4、1:5、1:6和1:7。然后从每一稀释度中取0.025ml，加入PBS0.025ml，再加入1%鸡红细胞悬液0.025ml，混匀。将血凝板置室温20~40分钟或置2~8°C40~60分钟，如果配制的抗原液为4HAU，则1:4稀释度将给出凝集终点；如果4HAU高于4个单位，可能1:5或1:6为终点；如果较低，可能1:2或1:3为终点。应根据检验结果将抗原稀释度做适当调整，使工作液确为4HAU。
5.2.3 第2~11孔加入0.025ml PBS，第12孔加入0.05ml PBS。
5.2.4 第1~2孔加入0.025ml血清，第2孔血清与PBS充分混匀后吸0.025ml于第3孔，依次2倍系列稀释至第10孔，从第10孔吸取0.025ml弃去。
5.2.5 第1~11孔均加入0.025ml的4HAU抗原，在室温(20~25°C)下静置至少20分钟或2~8°C至少60分钟。
5.2.6 每孔加入0.025ml1%(V/V)的鸡红细胞悬液，震荡混匀，在室温(20~25°C)下静置20~40分钟或2~8°C40~60分钟，对照孔红细胞呈显著纽扣状时判定结果。
6.结果判定 以完全抑制4HAU抗原的最高血清稀释倍数判为该血清的HI抗体效价。当阳性对照血清的HI抗体效价与已知抗体效价误差不超过1个滴度，鸡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不高于1:4(若用处理后的鸭阴性血清，则抗体效价应低于1:10)时，试验方可成立。检测鸡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不高于1:8判为阴性，不低于1:16判为阳性；检测处理后的鸭和鹅血清时，被检血清H抗体效价低于1:10判为阴性，不低于1:10判为阳性。
▲7.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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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蹄疫O型液相阻断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改进型）
	50-100份/盒
	1.用途：用于检测牛、羊和猪等偶蹄动物血清中口蹄疫O型病毒抗体，适用于动物疫苗免疫抗体定量检测。
2.原理：液相阻断ELISA。
3.产品规格及主要配置：
（1）规格：≥5块ELISA板/盒；
（2）兔抗包被ELISA板；
（3）PBST液为25倍浓缩液，其余试剂为即用试剂，不需稀释。
4.操作过程及要求：
（1）抗原抗体（阴阳性对照血清及待检血清）反应：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布局在抗原抗体反应板上操作（抗体效价测定（定量）检测10份样品或20份样品布局）。
（1.1）稀释血清：以抗体效价测定（定量）检测10份样品为例操作，在酶标板上，以50μl/孔的量用1×PBST 2倍连续稀释血清，被检血清在第1～10列从1:4（即A1～A10孔，75μl PBST加25μl被检血清）稀释至1:512；在第11列稀释阳性对照血清，从1:2（即A11孔50μl PBST加50μl阳性对照血清）稀释至1:256；A12～B12孔稀释阴性对照血清，从1:2稀释至1:4；E12～H12孔为病毒抗原对照孔。
（1.2）加病毒抗原：将病毒抗原用抗原稀释液稀释至工作浓度，以50μl/孔的量加入到被检血清、阴阳性对照血清的每一稀释孔内，4孔病毒抗原对照孔仅加入100μl/孔稀释至工作浓度的病毒抗原。加入等量的病毒抗原后，血清的稀释度加倍，被检血清从1:8～1:1024，由于阳性对照血清已经预先作了8倍稀释，则变为1:32～1:4096。封板，振荡，37℃温育30分钟。
（2）用PBST连续洗板3～5次，拍干，按50μl/孔加口蹄疫O型酶标抗体工作液（蓝色），封板，37℃温育30分钟。
（3）用PBST洗板3～5次，拍干。将TMB底物A溶液和B溶液以1:1比例混匀，加入混匀后的底物溶液50μL/孔，置37℃显色15分钟。
（4）显色反应结束后，加终止液50μL/孔，终止反应，在酶标仪上读取D450nm值。
5.结果评价：
（1）试验认可标准：
每块板设4孔病毒抗原对照，病毒抗原对照D450nm值应在1.0以上。阳性对照抗体效价应在1:1024±1滴度以内，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应<1:8。
（2）血清抗体效价的判定
病毒抗原对照4孔，弃去最高和最低D450nm值，计算剩余2孔的平均D450nm值，再除以2，即50%对照值，该值即为临界值，表示阻断50％反应的对照D450nm值。被检血清D450nm值大于临界值的孔为阴性孔，小于等于临界值的孔为阳性孔。若临界值与稀释倍数最高阳性孔的D450nm值相同，则以被检血清阳性孔的最高稀释倍数作为该份血清的抗体效价；若临界值处于两个稀释孔D450nm值之间，抗体效价取相邻阳性孔和阴性孔稀释倍数的反对数中间值，如处于1:64（反对数值为1.8）与1:128（反对数值为2.1）之间，则判定该份血清的抗体效价为1:90（反对数值为1.95）。
（3）结果判定：
抗体效价大于或等于1:128判为口蹄疫O型抗体阳性；1:64～1:128时，判为可疑；小于1:64，判定为阴性。可疑血清样品，可以重测，重测抗体效价大于或等于1:128，判为阳性，小于1:128判为阴性。
6.保存条件：
口蹄疫O型病毒抗原：-20℃以下保存（-40℃以下更稳定）；其余试剂盒组分放置2~8℃保存。
7.试剂盒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8.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9.提供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兽药GMP证书（验收范围含免疫学类诊断制品生产线生产）或相应有效证明。

10.适用赛默飞thermo FC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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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蹄疫A型液相阻断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改进型）
	50-100份/盒
	1.用途：用于检测牛、羊和猪等偶蹄动物血清中口蹄疫A型病毒抗体，适用于动物疫苗免疫抗体定量检测。
2.原理：阻断ELISA。
3.产品规格及主要配置：
（1）规格：≥5块ELISA板/盒；
（2）兔抗包被ELISA板；
（3）PBST液为25倍浓缩液，其余试剂为即用试剂，不需稀释。
4.操作过程及要求：
（1）抗原抗体（阴阳性对照血清及待检血清）反应：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布局在抗原抗体反应板上操作（抗体效价测定（定量）检测10份样品或20份样品布局）。
（1.1）稀释血清：以抗体效价测定（定量）检测10份样品为例操作，在酶标板上，以50μl/孔的量用1×PBST 2倍连续稀释血清，被检血清在第1～10列从1:4（即A1～A10孔，75μl PBST加25μl被检血清）稀释至1:512；在第11列稀释阳性对照血清，从1:2（即A11孔50μl PBST加50μl阳性对照血清）稀释至1:256；A12～B12孔稀释阴性对照血清，从1:2稀释至1:4；E12～H12孔为病毒抗原对照孔。
（1.2）加病毒抗原：将病毒抗原用抗原稀释液稀释至工作浓度，以50μl/孔的量加入到被检血清、阴阳性对照血清的每一稀释孔内，4孔病毒抗原对照孔仅加入100μl/孔稀释至工作浓度的病毒抗原。加入等量的病毒抗原后，血清的稀释度加倍，被检血清从1:8～1:1024，由于阳性对照血清已经预先作了8倍稀释，则变为1:32～1:4096。封板，振荡，37℃温育30分钟。
（2）用PBST连续洗板3～5次，拍干，按50μl/孔加口蹄疫A型酶标抗体工作液（蓝色），封板，37℃温育30分钟。
（3）用PBST洗板3～5次，拍干。将TMB底物A溶液和B溶液以1:1比例混匀，加入混匀后的底物溶液50μL/孔，置37℃显色15分钟。
（4）显色反应结束后，加终止液50μL/孔，终止反应，在酶标仪上读取D450nm值。
5.结果评价：
（1）试验认可标准：
每块板设4孔病毒抗原对照，病毒抗原对照D450nm值应在1.0以上。阳性对照抗体效价应在1:1024±1滴度以内，阴性对照血清抗体效价应<1:8。
（2）血清抗体效价的判定
病毒抗原对照4孔，弃去最高和最低D450nm值，计算剩余2孔的平均D450nm值，再除以2，即50%对照值，该值即为临界值，表示阻断50％反应的对照D450nm值。被检血清D450nm值大于临界值的孔为阴性孔，小于等于临界值的孔为阳性孔。若临界值与稀释倍数最高阳性孔的D450nm值相同，则以被检血清阳性孔的最高稀释倍数作为该份血清的抗体效价；若临界值处于两个稀释孔D450nm值之间，抗体效价取相邻阳性孔和阴性孔稀释倍数的反对数中间值，如处于1:64（反对数值为1.8）与1:128（反对数值为2.1）之间，则判定该份血清的抗体效价为1:90（反对数值为1.95）。
（3）结果判定：
抗体效价大于或等于1:128判为口蹄疫A型抗体阳性；1:64～1:128时，判为可疑；小于1:64，判定为阴性。可疑血清样品，可以重测，重测抗体效价大于或等于1:128，判为阳性，小于1:128判为阴性。
6.保存条件：
口蹄疫A型病毒抗原：-20℃以下保存（-40℃以下更稳定）；其余试剂盒组分放置2~8℃保存。
7.试剂盒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8.提供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兽药GMP证书（验收范围含免疫学类诊断制品生产线生产）或相应有效证明。

9.适用赛默飞thermo FC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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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反刍兽疫抗体试剂盒
	（96孔/板*4）盒
	1.用途：检测小反刍兽疫病毒抗体。
2.阻断ELISA。
3.规格：≥384孔/盒。
4.血清样本按1:1稀释。
5.保存条件：2～8℃保存。
6.敏感性≥98%。
7.特异性≥99%。
8.稳定性：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3%。
9.试剂盒组成：抗原包被板、样品稀释液、酶标记物、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底物显色液、终止液。
10.试验规定操作时间≤120分钟。
11.PPRV C 阴性对照血清的平均 OD 值即 ODNC；PPRV C 阳性对照血清的平均 OD 值即 ODPC；酶标抗体（空白）的平均 OD 值即 ODCm；待检血清的 OD 值即为 ODS；
 阳性对照血清抑制率即 PIPC=100-ODPC/ODCm×100
 阴性对照血清抑制率即 PINC=100-ODNC/ODCm×100
 待检血清抑制率即 PIS=100-ODS/ODCm×100
试验成立条件：PINC＜40 且 PIPC＞60，试验结果有效；否则，重新进行试验。
判定：在试验成立的前提下，待检血清抑制率即 PIS＞50，结果判为阳性；PIS≤50，结果判为阴性。
12.试剂盒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13.提供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兽药GMP证书（验收范围含免疫学类诊断制品生产线生产）或相应有效证明。

14.适用赛默飞thermo FC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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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孔/板*2）盒
	1.用途：检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抗体。
2.间接ELISA。
3.规格：≥192孔/盒。
4.血清样本按1:50稀释。
5.保存条件：2～8℃保存。
6.敏感性≥98%。
7.特异性≥99%。
8.稳定性：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3%。
9.试剂盒组成：抗原包被板、样品稀释液、酶标记物、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底物显色液、终止液。
10.试验规定操作时间≤75分钟。
11.判定标准：S为样品OD450nm值，P为阳性对照OD450nm平均值，P>0.4，N为阴性对照OD450nm平均值，N<0.3，实验成立。KQ=(S-N)/(P-N)值。若KQ≥0.4，判为阳性；若KQ＜0.4，判为阴性。
12.试剂盒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13.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及新兽药注册证书，提供证明材料。
▲14.所投产品通过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复核试验并出具报告，提供证明材料。
15.提供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兽药GMP证书（验收范围含免疫学类诊断制品生产线生产）或相应有效证明。

16.适用赛默飞thermo FC酶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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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瘟病毒ELISA抗体检测试剂盒
	（96孔/板*2）盒
	1.检测猪瘟病毒E2蛋白抗体。
2.规格：≥192孔/盒。
3.血清样本按1:1稀释。
4.保存条件：2～8℃保存。
5.敏感性≥98%。
6.特异性≥99%。
7.稳定性：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3%。
8.试剂盒组成：抗原包被板、样品稀释液、酶标记物、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底物显色液、终止液。
9.试验规定操作时间≤120分钟。
10.判定标准：S为样品OD450nm值，N为阴性对照平均OD450nm值。
11.阻断率=(N-S)/N*100%，如果阻断率＜40%判为阴性，如果阻断率≥40%判为阳性。
12.试剂盒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13.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及新兽药注册证书，提供证明材料。
▲14.所投产品通过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复核试验并出具报告，提供证明材料。
15.提供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兽药GMP证书（验收范围含免疫学类诊断制品生产线生产）或相应有效证明。

16.适用赛默飞thermo FC酶标仪。

	14
	布氏菌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抗原
	10ML/瓶
	1.主要成分及含量：含灭活的布氏菌菌株。红色均匀悬浮液，久置后，上部澄清，底部有少量红色菌体沉淀。
2.作用与用途：用于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诊断布氏菌病。
3.规格：≥10ml/瓶。
4.贮藏与有效期：2～8℃保存，有效期≥12个月，到用户手上有效期≥9个月。
▲5.获得农业农村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提供证明材料。

	15
	超大号医疗废弃物包装袋
	80L
	1.材料：聚乙烯（PE）材质。
2.用途：收集医疗废物垃圾。
3.质地厚实，抗拉伸，不易破损。

	16
	V型槽
	10个/包
	1.材质：聚丙烯（PP）材质。

2.非无菌，尺寸为长13.5cm*宽4.3cm*高2.2cm。

3.用途：实验中与单道和多道移液器配合使用，操作简单。

	17
	酒精湿巾
	100片/盒
	1.规格：150mm*200mm，单片独立包装，双重杀菌。

2.主要成分：棉质水刺无纺布、75%乙醇、苯扎氯铵、纳米银离子。

3.执行标准：GB/T27728 卫生标准：GB15979。

	18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50个/盒
	1.用于隔离由粉碎、打磨、猛烈气流、锯、包装或加工矿物、铁矿、面粉、金属、木头、花粉以某些及其他物质所产生的颗粒；飞沫中不散发油性气雾剂和蒸汽的液体或非油性颗粒。不用于气体和蒸汽、油性气雾剂、石棉纤维或喷砂。

2.十倍或低于颗粒污染职业风险阀值的其他政府规定数值。

3.可减少空气传播的某些生物颗粒的吸入（例如霉菌、杆菌、真菌）但并不排除疾病和传染病的感染风险。

4.在符合气温（-20°C到30°C）和湿度（＜80%RH）的环境下保存的前提下，应在包装所标明的使用期限前使用。

5.储存条件与期限：温度区间：-20°C至30°C 湿度区间：＜80%RH。

	19
	200ul袋装枪头
	1000支/袋
	1.斜角尖嘴TIP头，有效减少TIP头嘴部与接受容器间的接触面积，以减少挂壁。

2.聚丙烯（PP）制作，可高压灭菌，强度适中，确保吸嘴与移液器接触紧密移液准确，确保移液的精确，适合大部分单道移液器或者多道移液器使用。

3.无RNA酶，无DNA酶，无热源。

4.适用普兰德枪，品牌质量不低于爱思进。

	20
	96孔板
	400ul
	1.96透明深孔板带裙边，12.8*8.6cm标准版面。

2.聚丙烯（PP）材质，V型底。 

3.孔径8.2mm，每孔容量400ul左右。

	21
	96孔板
	200ul
	1.96透明深孔板带裙边，12.8*8.6cm标准版面。

2.聚丙烯（PP）材质，V型底。 

3.孔径8.2mm，每孔容量200ul左右。

	22
	覆板膜（适配96孔板）
	\
	1.规格：12.8*8.6cm标准版面（适配上述20和21的96孔板）。
2.材质：进口聚丙烯（PP）薄膜和硅基压敏粘合而成。 

3.方便快捷，无菌无酶无热源，耐温性能（-80°C—120°C），高透光率（透光率≥93%），自带撕口，胶粘性较好，高密封性，防蒸发污染，隔绝外部污染物。无自发荧光，可用于荧光定量PCR。


备注：

1、以上采购数量为预估数量，与实际使用量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供应商在报价中须充分考虑此因素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各种风险；最终实际结算数量以采购人实际要求供货并验收合格的数量为准。

2、所有试剂和耗材需与采购单位仪器匹配（详见附表2）。若无法通过匹配的，采购人可要求中标人更换试剂耗材，直至可以匹配。

3、本技术要求未详尽处，供应商应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二、报价要求

1、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应为单价、小计和总价，未按照前述要求报价或者超过预算的，视为无效报价；

2、报价为：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并交货完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3、本次报价采购的货物必须为全新产品；

4、所提供的货物应按照相关产品验收标准、报价文件要求及参数进行数量及质量验收；

5、以符合采购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成为中标供应商；
6、采购单位不负责向落标方退还未中标文件。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条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供应商不得被列入财政部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具有履行合同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接受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活动；
7、供应商如为经销商，须提供有效的兽药经营证复印件，并加

盖其单位公章；
8、供应商应根据投标货物特点及技术要求现场对采购人员进行有关耗材使用操作等方面进行现场技术培训，直到受训人员能熟练独立操作，受训人数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
9、供应商应按照本采购项目特点，配备相关服务团队人员提供长期良好的售后服务，并在相关文件中（合同等）提供详细具体的售后服务承诺条款及保证；
10、本批采购项目中要求供应商对所有货物在验收合格后提供壹年的质保期；
11、成交人应根据采购人指定的地点提供免费送货；
12、其他要求：本项目不允许成交供应商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分包，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视为成交供应商违约，成交供应商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四、资格文件内容

1、封面；

2、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3、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4、响应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单位负责人授权书(原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响应文件时提供)；

5、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

6、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7、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8、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9、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10、供应商如为经销商，须提供有效的兽药经营证复印件，并加盖其单位公章。
五、报价文件内容 

1、封面；

2、报价书；

3、报价产品一览表（参数，品牌，价格等）；

以上响应文件签章应齐全，如复印件应加盖公章方为有效，各供应商必须对其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以上材料缺一不可，否则视为未响应招标要求。

六、开标方式

由我局询价小组现场全程监督拆封投标供应商密封的投标文件，按照供应商资格条件、服务参数符合的前提下，以价格最优惠的方式确认中标供应商。

七、中标知会
如我单位接受中标供应商的方案和报价，将通过电话通知中标供应商联系人，中标供应商应在五个工作日联系采购单位签订相关服务合同，逾期未前来签订服务合同的视为放弃中标。

如供应商未接到我单位电话通知，则表明我单位未能接受贵单位的方案和报价。
八、报名方式及时间

1.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至2026年4月28日，共3个工作日，询价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8日下午17:30。

2.参加询价的供应商应于截止日前，将资格文件正本1份和报价文件正本1份统一采用A4纸打印装订并将“资格文件”或“报价文件”分别封在不同密封袋中，在密封袋封面写明项目信息，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寄送至晋江市青阳街道永泰路31-4晋江市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提交时间以邮戳时间为准，逾期不予接收。（联系人：丁工、黄工，联系电话：0595-85692792。）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24日
附件1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

药品耗材采购项目

（资格文件）

采购人名称：                                    

采购项目名称：                                       

供应商全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

药品耗材采购项目

（报价文件）

采购人名称：                                  

采购项目名称：                                     

供应商全称：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兹委托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询价过程中所签署得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一切责任。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通讯地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报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法人代表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说明：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不用委托书。

附件4

报 价 函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经研究，我方愿意按照贵方询价文件的全部要求，参加                             （采购项目名称）报价，为此，我方谨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对之负法律责任。           

1.我方提交的报价文件为：

a．资格文件正本   份；

b．报价文件正本   份；

2.如果我方的报价文件被接受，我们将履行询价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并按询价文件要求和我方承诺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的实施；同意按照询价文件的要求，提供与递交报价文件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3.我方已详细检查所有报价文件、附件以及所提供的参考文件，有模糊和误解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方自负，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招标文件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4.报价文件在我方递交报价后至供货期结束有效；

5.我方将按询价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愿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履行自己的全部责任；

6．与本报价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电话：

邮编：

开户银行：

帐号：

报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单价
	数量
	总价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抗体监测药品耗材采购项目


	
	
	

	报价总价（大写金额）：                     ，¥：               。


报价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